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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

无线电测向项目教练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无线电测向运动广泛开展，加强无线电

测向运动教练员队伍建设，提高教练员科学训练水平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、《体育教练员职务等级标准》、

《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管理暂行办法》和中国无线电和定向

运动协会的有关管理条例，结合无线电测向项目特点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（以下简称：“协会”）

无线电测向项目教练员是指经协会培训、考核合格，从事开

展无线电测向运动培训、训练和竞赛工作的教练员/辅导员。

第三条 参加协会培训的教练员必须遵纪守法，热爱无

线电测向运动，身心健康，有较强责任感和事业心，愿意为

无线电测向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，努力学习和积累相

关理论知识和实战技能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、训练和科研

能力。

第四条 协会负责教练员审批、注册、培训与管理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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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编写各级别教练员培训大纲和教材，认定培训单位资质，

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承办相关培训，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 度

培训计划，组建培训讲师团。

第五条《无线电测向项目教练员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：

“管理办法”)在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统一部署指导

下组织实施。

第六条 本文中所述的全国性无线电测向竞赛和培训均

指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、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举

办的赛事和培训。

第二章 教练员职责与权力

第七条 教练员职责

（一）以科学的方法和负责任的态度选拔培养无线电测

向运动员，履行为国家培养优秀无线电测向运动员的责任和

义务。

（二）制定运动员的全年或阶段训练计划，严格训练， 提

高训练质量。

（三）参与无线电测向项目的教学课件、教案、大纲、 教

材等相关资料的编写与开发，开展无线电测向项目的科学 研

究，撰写学术论文。

第八条 教练员权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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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加各级教练员专项培训的权力。

（二）对教练员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三章 教练员等级标准

第九条 无线电测向项目教练员等级共分为三级，从低

到高依次为：初级教练员、中级教练员和高级教练员。

（一）初级教练员标准

1、年龄在 18周岁以上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。

2、基本掌握无线电测向运动的竞赛规则、训练和组织教

学方法。

3、了解无线电测向运动历史、文化等基础知识。

4、熟悉无线电测向竞赛知识，有能力组织训练模拟比赛。

5、具有 2 年及以上的无线电测向教学或训练经验。

6、参加初级教练员专项技能培训考核，满学时并考试合

格。

（二）中级教练员标准

1、获得初级教练员等级满 2年。

2、熟练掌握无线电测向运动竞赛规则、教学及训练方法，

具有较强的组织教学能力。

3、熟悉无线电测向运动的相关政策、规定等。

4、参加中级教练员专项技能培训考核，满学时并考试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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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。

5、累计2年在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、中国无线电和定

向运动协会举办的全国无线电测向公开赛，或全国青少年无

线电测向锦标赛，或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中获得优秀教练

员/辅导员证书。

6、在其任教期间，所培养运动员 2人及以上获得中国无

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认证的《无线电测向项目运动水平等级

标准》五级运动员及以上称号，同时获得如下成绩之一：

（1）在省体育主管部门或省协会举办的省级无线电测

向竞赛中获得个人前 3 名；

（2）在全国无线电测向公开赛中获得个人前 6 名。

（三）高级教练员标准

1、获得中级教练员等级满 2年。

2、精通无线电测向运动竞赛规则、训练和教学方法。

3、在省体育主管部门或省协会举办的省级无线电测向

项目培训班上，担任主讲教师 2 次及以上。

4、发表 1 篇与无线电测向运动相关的学术论文并通过

审核,或参与协会主编的无线电测向项目教学课件、教案、大

纲、教材、题库等相关资料的编写与开发。

5、参加高级教练员专项技能培训考核，满学时并考试合

格。

6、累计5年在全国无线电测向公开赛，或全国青少年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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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电测向锦标赛，或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中获得优

秀教练员/辅导员证书。

7、在其任教期间，所培养运动员3人及以上获得国家体

育总局认证的《无线电测向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二级运动

员及以上称号，同时获得如下成绩之一：

（1）在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中获得个人前3名；

（2）在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成年组中获得个人前6名。

第十条 凡申请高一级别的教练员等级原则上应具备低

一级别的等级。

第十一条 原则上竞赛成绩三年内有效，一名运动员的

成绩只能用于一人申报高级教练员且运动员和教练员比赛

时须报名注册为同一单位。

第四章 申 请

第十二条 申请材料包括《无线电测向项目教练员等级

申请表》、等级培训证书和执教证明。执教证明为所培养运动

员比赛成绩册、秩序册、获奖证书及所在单位出具的执教证

明等可证明执教经历、时间及成绩的有关材料。

第十三条 教练员将申请材料递交所在单位盖章后，提

交相关审批单位申请教练员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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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审 批

第十四条 教练员等级审批权实行授权、分级管理。 第十

五条 协会审批高级教练员，中、初级教练员暂由协

会审批，根据各地发展状况，适时授权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 地

方协会审批。

第十六条 被授权审批工作的地方体育主管部门须每年

底将本年度已批准的教练员信息汇总上报协会。

第六章 培训及考核认证

第十七条 各级教练员培训由协会批准举办，或授权相

关体育主管部门举办，或由协会培训合作机构举办，举办单

位须提前3个月向协会提交承办培训班的申办书及相关材料，

经批准后举办。

第十八条 培训授课讲师由协会从讲师库中选派。 第十九

条 培训学时要求

（一）初级教练员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10 学时；

（二）中级教练员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40学时（包含初

级教练员培训学时）；

（三）高级教练员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80学时（包含中

级教练员培训学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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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完成规定课时的培训，通过协会或者协会指

定方式考核后，承办单位在考核结束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协 会

报送相关材料。

第二十一条 考试合格者信息将在协会官方网站予以公

布。

第七章 证 书

第二十二条 教练员等级证书是协会认定的唯一代表其

无线电测向运动教学、训练技术能力的证明。

第二十三条 等级证书由协会统一设计、印制，免费提供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二十四条 高级教练员等级证书由协会发放。中级及

以下教练员等级证书暂由协会发放，根据各地发展状况，适

时授权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或地方协会发放。

第二十五条 申请补办教练员等级证书的，由教练员原

申请单位提供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审批单位批准后，

方可补办。

第八章 注 册

第二十六条 教练员实行注册管理制度。各等级教练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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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须年满 18 周岁，超过 60 周岁停止注册。

第二十七条 教练员按双年度向协会进行注册；至少四

年内参加一次教练员等级注册培训考核。

第二十八条 教练员未按时注册或连续 4 年未从事培训

教学工作的，其教练员资质将自动失效；须经再次培训、考

核合格后，方可恢复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负责

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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